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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安徽 滁州 ２３９０００

摘要：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基本涵义是道德意向或道德
性情。古往今来，许多道德哲学家都对此做过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尼各

马可伦理学》明确地将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视为“理性规训”，并且从伦理德性和理智德
性两个层面强调了这一范畴的形而上意蕴。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从人性分

析和人如何向善的角度，赋予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这一范畴以更加具体的内容。康德坚
持人性善恶并存的观点，把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界定为向善的禀赋，并且赋予其三重内
涵，即机械性质的自保自爱、人超越于物的类本质意识和敬重道德普遍法则的

敏感性人格。另外，哈奇森也对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哈奇森力图在
情感领域确立一个秩序，以阐明道德意识结构，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成了他判断道德与否
的一个易感性的尺度和关键位置，它指向何处，将直接决定人的道德善恶倾向。

回顾以上这些哲学家们关于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思想和观点，发现在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这个重
要的道德哲学范畴里蕴含着伦理学的原初家园追求。精神世界、道德世界的理

想无疑也是建立一种家园，让出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能在家园安顿的人，回归到

其应有的居所。这个理想的实现过程，恰恰也是性情的调整、意向态度的觉悟、

情感秩序的确立及灵魂的再安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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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德哲学研究中，尤其是在阅读相关英

语文献中，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和

概念，与伦理学意义攸关，道德意向或道德性情

是其最为基本的内涵。该词的词源是 ｄｉｓｐｏｎｅ

ｒｅ，后演化成拉丁语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直至英语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对应的德文为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字典训释

为性情、性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意向、倾向（ｉｎｃｌｉｎａ

ｔｉｏｎ），或安排、布置（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

与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德

性”初步界定为：“既然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

能力，那么它就必定是品质。”［１］但“品质”一

词，在Ｗ．Ｄ．Ｒｏｓｓ版本中被翻译成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在 Ｈ．Ｒａｃｋｈａｍ版本中被翻译成 ｄｉｓ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２］。亚氏继续说：“所以德性是一种属于理

性选择，它按照我们所考量过的中庸（中道、适

度）并为理性所规定来选择，就是说，像一个明

智的人通常所做的那样。中庸（中道、适度）是

在两种有缺陷的习性，即或者过度或者不及这

种缺陷之间，但也不因为它在这些情感和行为

中找到了适中的东西而是中庸（中道、适度），

而在这种关系中，缺陷之为缺陷就在于，它或者

达不到正当的程度，或者超出了正当的度。所

以德性就其本质和其实体的规定而言就是一种

中庸（中道、适度）；但按照它是最好而且把一

切都实现到最完善的意义，它也是极端。”Ｇｅｒ

ａｒｄ．Ｊ．Ｈｕｇｈｅｓ将这一段话的前半部分翻译成：

“Ｓｏ，ａ‘ｍｏｒａｌ’ｖｉｒｔｕｅｉｓａ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ｏｉｃｅ，ｌｙｉｎｇｉｎａｍｅ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

ｕｓ，ａｍｅａ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ｒｅａｓｏｎ，ｂｙ

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ｗｉｓｄｏｍｗｏｕｌｄ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ｉｔ．”［３］我们可以看出，Ｈｕｇｈｅｓ是把“道德

品质”理解成一种“习惯性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由

此观之，在古希腊的德性论伦理学中，德性密切

关系到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这个概念。缘何如此？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划分成理性

的部分和非理性的部分，但是更加准确地理解

则需要指明“非理性的部分”是带有从属于理

性的意蕴的，即“另一个部分在服从某人的父

亲和朋友的意见之意义上具有理性”［４］。这就

给人本己之中的性情或倾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提供

了一种联结地位和实践意义，也就是说，道德提

升与伦理教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里就找到了

一个契机，即实现德性、成就卓越的人生就在于

摄欲，通过命令性情来控制非适中（过度或不

及）的欲求，所以性情提供了一种机制上的可

能，使其成为“非理性之海中的理性之岛”［５］。

由此我们可以说，不是每一种欲望、情感都可以

称之为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反过来，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也不是泛

指一般意义上的情感。那种外在的感官欲望、

怒气、吝啬等激情是需要规训的，至少须首先过

渡成为一种可被理性接纳的性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才可望见德性品质。

好生活离不开德性的实现活动，要想成为

一个好人，就应当如好人那样地去行动。虽然，

这种伦理学在类型上一般不属于理性主义伦理

学，但是判定行动是否符合中道的能力还是得

通过理性，而且亚里士多德还在伦理德性之外

确立了理智德性，就是说理性在古典德性伦理

学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不过，除了理性沉思

获取理智德性外，习惯在伦理德性的养成中也

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使人的性情从感官欲望等

低级情感中超脱出来，就成为偶然自在的人向

灵魂合乎逻各斯的人过渡之重要途径，而超脱

与过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性情与理性协调一致

的过程。形成德性品质的具体步骤就在于如上

所述的理性沉思，以及如好人一样去行动。

晚期希腊哲学在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

了斯多亚主义，他们提倡无情，免于各种性情的

扰动，认为只有绝对的理性者才是最具智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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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除了审慎和愉快之类好的情感予

以保留外，悲哀、恐惧、欲念等性情都是需要涤

除干净的。之所以如此设定，乃是因为他们认

为性情具有不服从理性的特性。斯多亚派中著

名哲学家塞涅卡对性情发生———其实也是道德

意识及其机构———作了细致的考察，即“初动

是尚无理性介入的前性情，二动是理性的判断，

三动才是智慧者应该避免的性情，也就是作为

认识活动的性情”［６］。拿愤怒这种情感来看：

一个人发怒是在理性判断之后还是未经理性判

断的内心表达？塞涅卡认为，未经理性判断的

本能冲动的发怒，当然是一种性情，但是它没有

多少罪过；只有在理性判断之后依然发怒的，才

是需要戒绝的，因为这是有罪过的。实际上愤

怒是由某种伤害引发的。一个人受到伤害而感

到愤怒和经过心灵的确认之后进行报复之愤

怒，是不一样的。心灵赞同了怒气并决定采取

报复措施的过程，表明了道德意志的发生，此时

善恶观念也一并出现。这也是斯多亚学说的实

践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性情的发生往往有

道德意志的出现和介入，所以，修养不一定要去

除意志。实际上，人因与事情的接触而发生了

感受，这种感受性是无法控制的，直到意志介

入、善恶分明了，人的修养才有作用，人的善恶

也才有区分。

　　二、康德义务论道德哲学中对 ｄ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强调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对于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情状

和概念尚未给出具体阐明的话，那么康德则从

人性分析和人如何向善的角度对此作出了细致

讨论。比如，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分第一

卷第三章“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中，康德说：

“道德律对于一个最高完善的存在者的意志来

说是一条神圣性的法则，但对于每个有限的理

性存在者的意志来说则是一条义务性的法则、

道德强迫的法则，以及通过对这法则的敬重并

出于对自己义务的敬畏而规定他的行动的法

则。不得把另外一条主观原则设定为动机，否

则行动虽然可以像这法则对它加以规范的那样

发生，但由于这行动尽管是合乎义务的，却不是

出自义务而发生的，所以对此的意向就不是道

德的，而在这种立法中真正重要的却是这个意

向。”［７］康德的性情或意向的原德文词汇是Ｇｅ

ｓｉｎｎｕｎｇ，对应的英译就是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为什么康

德的义务论道德哲学也如此强调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

作用与意义？这是因为康德对于人性有着独特

的分析。

虽然康德的伦理学是理性主义的、义务论

的、形式主义的，对于感性质料是坚决排斥的，

但康德同时也对情感给予了与以往不同的分析

和综合。面对历史，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

对于人性善恶的争执，康德没有简单否定，也没

有简单肯定。具体而言，康德认为人性具有善

恶并存的特征，其向善的一面叫禀赋（Ｇｅｓｉｎ

ｎｕｎｇ，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而向恶的一面叫倾向。向善

的禀赋有三个层次：首先，机械性质的自保自

爱。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其次，因为人与人

共在且结成社会之缘故而形成的区分意识，追

求着自身优越、超群。这一点与人的知性认识

相关联，属于理性能力。最后，对于道德普遍法

则保有敬重的敏感性及其人格性质。这与人的

责任义务相联系。实际上，只有第三个层次才

是康德最看重的，因为此时人只把道德律作为

唯一的动机，摒弃掉任何质料性动机。在这种

意义上，性情或意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正是人向善、

走向德性的最大希望。

与之相应，人的本己性的倾向也有三个层

次：一是意志薄弱，即心虽向善但意志不坚；二

是动机不分，即同时接纳了道德的和非道德的

动机；三是次序颠倒，即蓄意优先采纳非道德动

机。显然，康德是最反对第三个层次的，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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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这是对道德意向或性情的有意不从，因

而恶性最大，属于根本恶。可见，作为意向或性

情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在康德看来，就是人对道德律

的主观态度，表明一个人在内心是否建立和如

何建立道德律。

那么，原初性的向善性情为何偏偏对道德

法则构成敬重呢？对此，康德本人也没有说清。

“对于立法原则，理性要求我予以直接的尊重。

直到现在，我还说不清尊重的根据是什么。”［８］

“对于我们人来说，作为法则的准则普遍性，我

们为什么对道德感到关切，这是完全不可解释

的。”［９］８６康德随后的尝试性回答是一个确信：

因为我是人，由于它出于作为理智的我们的意

志，从而出于我们固有的自我。“一条规则如

何能够独自地直接就是意志的规定根据（这毕

竟是一切道德性的本质），这是一个人类理性

无法解决的问题，它与一个自由的意志是如何

可能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９］９９至于如何成为

一个善人，即康德语境下的道义论者，则须通过

沉思道德律、培养自身的义务感来达到。

用理性来直接规定我们的意志，是理解康

德伦理学的关键；但人是如何对待道德法则的，

又取决于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进而言之，康德在排除了

普通意义上的情感（癖好）的同时又确立起一

个先验的道德情感。然而，在解释人为何会如

此接纳这种道德情感的问题上，康德始终没有

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而被康德批评的苏格兰启

蒙运动之父哈奇森，则一直坚持其独特的道德

感学说，其关于情感和性情的观点，十分引人关

注。顺便指出，黑格尔虽然不满意康德的伦理

学，但是他也经常强调“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这个概念，

如“伦理意境”［１０］。译者对此给出的注释是：一

种思想情感，一种看法与伦理态度。

因为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一直强调理性意

志的单独立法，并把情感质料排除在立法之外，

所以康德思想总是给人一种“不近人情”之感，

并一直饱受讥讽。一直到最近，哲学家都在用

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他们对康德的理解。比

如，俄亥俄杨斯顿州立大学的布鲁斯·瓦勒教

授就是这样看待的：“假设哈萨德最好的一个

朋友在住院，哈萨德知道他感到孤独、甚至有点

害怕，真的需要有人来访，给他鼓鼓劲。因为把

对方以及友谊看得很重，即他在意这位朋友，宽

慰朋友的苦恼为其鼓劲是重要的，所以哈萨德

去探望他。现在看看另一个案例吧。吉尔的朋

友生病住院，深感苦闷；但吉尔不想去探望，不

想给他提供安慰、陪伴和支持。吉尔发现前往

医院探视很难受，况且他学期论文的成绩不好，

目前他不想见任何人，不论是不是朋友。但是

吉尔又相信探视朋友是义务，这样他带上鲜花、

杂志和鼓励，探视了朋友。康德伦理学会判定

吉尔的行为是伦理上的典范：出于对义务与普

遍道德原理的理性反思而行动，而不是出于偏

好与情感，这就是康德伦理学的观念。”［１１］在这

个案例中，哈萨德被设计得非常有人情味，而吉

尔似乎有点呆板，不懂可以打个电话表示安慰，

而是陷入苦恼：遵守法则，但在情感上又颇觉难

受。当然，问题不在于案例人物的设计，更重要

的是布鲁斯·瓦勒没有明白康德说的情感是什

么意思。对法则的敬重情感不是感性的而是伦

理性的，一个人当他出于义务而行动了，那么，

他就自然会产生一种看得起自己的自我认可情

感、对自己满足的愉悦感。所以，如果吉尔是康

德式的人物，那么，他对自己因为理解并遵守普

遍义务首先就拥有一种敬重情感；其次，当他践

履义务时也必然伴随有强烈自我肯定之情感。

相比之下，不喜欢医院（比如气味、纯白颜色

等）的感性抵触情绪，是无足挂齿的。

　　三、哈奇森的道德感与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由于不同意霍布斯将道德界定为人人自

保、自利预设上的理性筹划，也不同意普芬道夫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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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道德的源泉理解为免于惩罚而遵守自然法义

务，在吸收莎夫次伯里关于上帝赋予人本己的

友善、合群自然情感的基础上，哈奇森强调并发

挥了道德感的概念。［１２］显然，道德感并不是人

的感官所能感知的，而是对出自仁爱动机并指

向公共福利的行为的一种知觉。它若令主体感

到愉快，主体就会表示出赞同；它若令主体感到

不快，主体就会表示出谴责。道德感的这一基

本特征是人人具备的、无条件的，它不依赖意志

且独立于自我利益。由于被道德感知觉行为动

机是出自一种指向公共利益的仁爱，因而这是

一种特殊的性情。哈奇森在其成名作《论美与

德性观念的根源》中认为，对于德性起关键作

用的情感，乃是一种被植入心灵中的性情。［１３］

在该书中不难发现，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一词前面经常有

诸如 ａｍｉａｂｌｅ，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ｓｗｅｅｔ，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ｎｏｂｌｅ，ｂｅ

ｎｅｆｉｃｅｎｔ等限定词，甚至直接是ｍｏｒａｌ。

为了应对约翰·克拉克的挑战，捍卫道德

感学说，哈奇森出版了《论激情和情感的本性

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因为克拉

克指出，这种特殊的情感既是一种不涉主体私

人利益的纯兴趣，即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同时又总是

指向公共幸福，这显然是矛盾的。［１４］这里不仅

存在着对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理解上的分歧，而且也触

及到对“无条件”“纯粹”这些概念是否有可能

脱离属人性的理解，因而哈奇森的理论中不可

避免地带有神正论的因素，即神学总是在最深

处支持着道德哲学———这也是道德哲学的极

限。在这个意义上，哈奇森的思想又可被称为

“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当然，细究其道德

哲学中的神学维度，以及这种思想如何又与功

利主义思想相关联，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著作中，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前面

的限定词绝大部分已经替换成了ｎａｔｕｒａｌ。［１５］在

哈奇森的学生、接替其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

教席的亚当·斯密所著的《道德情操论》中，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依然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该词或

表示行为主体同情对象，或表示羡慕富贵，或表

示复仇等。［１６］

人有多种情感和激情，即使是道德哲学学

派中的情感主义，也不会把任何一种情感都确

立为道德情感。就哈奇森而言，他的任务乃是

在情感领域确立一个秩序，借此才可以清楚地

阐明道德意识结构。于是，对道德与不道德的

易感性而言，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就处在一个关键位置：

它指向何处，将直接决定人的道德善恶倾向。

对于一个主体而言，过一种德性生活的首要途

径在于不断地反思自身：按照造物主的设计与

目的来关照自身的情感与意向，按照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幸福所指示和要求的意向来指导自身

意向。

　　四、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所蕴含的位次与家
园意蕴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这个词在本源上就表示“将……

置于一个适当的位置”，当然，这不能局限于具

体时间或者空间意义上的物理位置。这在不同

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亚里士多

德的德性伦理学的实质就在于培养一种关乎选

择的、由逻各斯规定的、符合中道的习惯性“性

情”。德性的获得在于命中一个目标、获得一

个位置，借此可以获得内在的诸多利益，以致达

及幸福。如果通过逻各斯的规定可以确立这个

位置，那么就是不失于过度或不及。在康德的

义务论里，面朝爱好（自律）还是面向法则（他

律）是一个分水岭，只有在法则—准则—行动

三位一体的秩序中，才显现出严格、普遍、有效

的道德性，也才具有享受幸福的资格。在康德

所理解的好的性情或意向里，神圣性与感性是

结合在一起的。成就道德人生乃是对于自己属

神维度的觉悟，并保持对于感性维度的拒斥，如

此才是神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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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西方哲学如此，在中国哲学里，“性

情”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例如，在荀子

那里，性情同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成就君

子德性之路需要矫正、导化性情。“古者圣王

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

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

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

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

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

人。”［１７］同西方哲学一样，性情处在德性的易感

地带和锋线上，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是教化的必

由之路。

在宇宙、社会共同体、人际情感交往中，人

都需要找到一个位置。如果说伦理学的终极关

怀在于安身立命，那么其中的“安”与“立”也无

非是寻求一个“位置的安排”，如果处在不恰当

的位置，则要重新回到恰当的位置去。于是，何

种位置最佳就成为不同伦理学考量的重点了。

它或者是由逻各斯确定的，或者是由情感自身

（情感中的高级情感）确定的，抑或是由道德律

确定的。在汉语中，“德”的字形由“心”“彳”

“直”三个部分组成，“心”与情态、心境有关，

“彳”与行走、行为有关，“直”则是“值”之本字，

表示相遇、相当之义。因此，“德”字的字形本

意为“心、行之所值”，是关于人们的心境、行为

及其与什么水平或状态相当的判断。说某人具

有某德，就是说某人在某一评价空间中到达哪

里或站在哪里；说某德（如清德、和德、上德、下

德）什么样，就是说到达相应位点的行动者的

行为表现会是什么样。可见，德性在汉语中自

古也有“处于……位置”的含义。

儒家的“中庸”概念，最近有人将其翻译成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ｙ”，意味

“切中日用伦常”［１８］，其缘由在于惟有在家里才

有安宅之感和悠闲自在之感。因为单词 ｆａｍｉｌ

ｉａｒ直接源自古法语的ｆａｍｉｌｉｅｒ，而最初源自拉丁

语的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ｓ，意为“家里的”。德语的“习惯”

“习俗”“习性”（Ｇｅｗｏｈｎｈｅｉｔ，Ｇｅｗｏｈｎｕｎｇ）的词

根乃是ｗｏｈｎｅｎ（居住），很好地保留了“家”“住

所”（Ｗｏｈｎｕｎｇ）的本义。［１９］我们知道，在释义

“此在”（Ｄａｓｅｉｎ）之枢机与结构时，海德格尔是

从“之中—在”（Ｉｎｓｅｉｎ）作为突破口而展开的。

同样地，性情、人、世界三者的关系也不可能从

物理空间的意义上获得一个全面而真切的领

会，毋宁说也有“之中”的意蕴。而“之中”（ｉｎ

ｎａｎ）者，海德格尔将其理解为操持某物、寓于某

物而存在。ｉｎｎａｎ，居留也，即居住（ｈａｂｉｔａｒｅ）；而

ａｎｎ则表示“我居留于……”“我与……相亲熟”

“我护持某物”。故而，“居留”应被理解为“以

亲熟的方式去存在”，“这就是拉丁语的在ｈａｂｉ

ｔｏ（居留）和 ｄｉｌｉｇｏ（劬劳）意义上的 ｃｏｌｏ（培

植）”［２０］。家，必然是熟悉的：熟悉的器具是安

宅与托身的稳靠之物。精神世界、道德世界的

理想无疑也是建立一种家园，让出于种种原因

暂时不在家园安宅的人，回归到其应有的居所。

这个理想的实现过程，正是性情的调整、意向态

度的觉悟、情感秩序的确立、灵魂的再安顿之

过程。

　　五、结语

通过对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一词伦理意蕴的考察，

我们发现，这一概念实则关涉到情感、意志和道

德的关系。无论是德性论的伦理学、义务论的

伦理学，还是情感主义的伦理学，它们都无法绕

开“情感”这一概念。当然，正如我们一再强调

的，作为性情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不等于一般意义上

的情感，它具有强烈的易感性；正是通过它，道

德意志才产生，也才有所谓的善恶评价。无论

是我们被动地行动，还是我们主动地行动，也不

管这个行动是多么的坚决和迅速，其中总有性

情的出现和伴随，我们的道德意识就是因为抓

住了这个契机，令自己变得坚毅、强大与卓越。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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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由得让人想起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

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

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哲学家们对于这个“四

句教”虽已经有很多的解释了，但往往都把它

在做人的层次和修为境界或者功夫上加以理

解。其实，从性情理论上来理解，这个“四句

教”顿时就豁然开朗起来，因为无善无恶正是

人和事件将接未接的状态，此时何来的善恶呢？

当我们被刺激而受动或者心灵上作出了抉择

时，性情也发动了，那么，性情与什么相连接？

是法则、良知还是广博的人类情感？这便构成

了伦理学不同的路向，所以此时才能称之为有

善有恶。行动者对因性情而产生的善恶的意志

如何回应，则构成善恶的真正完成。对于性情，

如果有任何的放任或强化，那么，人就是主观任

性的、不自由的，从而也是恶的；反之，如果可以

控制，或者将其扭转到不同的路向上去，人就是

克制的、有德的，从而也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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